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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泛亚铁路网工作组 

  

 

第五次会议 

2017年 6月 13日至 14日，大韩民国釜山 

临时议程
*
  项目 8 

泛亚铁路网的运营前景和挑战 

  

 

 

泛亚铁路网投入运营的前景和挑战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其第 71/7 号决议“通过国际铁路运输

便利化区域合作框架”中，通过处理国际铁路运输便利化的基本问题并促进

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支持泛亚铁路网投入运营。为加强本区域的国际铁路运

输，区域合作框架，除其他外，规定了共同商定的技术标准、协调一致的运

营程序以及简化的铁路过境手续。 

本文件中提出了制定共同商定的技术标准、协调一致的运营流程和方法

的各种可行办法，以简化铁路过境手续，促进亚洲及亚欧国际铁路运输便利

化。成员国可以就应对泛亚铁路网沿线的运营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区域合作

框架中查明的问题，交流当前的举措和拟议的措施。 

 

一. 导言 

1. 2009年《泛亚铁路网政府间协定》的生效表明，本区域各国愿意努力促

进铁路运输的协调发展。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国及其发展伙伴

一直在努力补上铁路网的缺失路段。同时，还需要加强泛亚铁路网所有方面

（法律、技术和运营）的兼容性，促进网络内外的货运列车无缝运行。 

2. 为了推进《政府间协定》生效所产生的势头，经社会于 2015 年在曼谷

举行的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通过了关于“通过国际铁路运输便利化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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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的第 71/7号决议。区域合作框架确定了成员间促进国际铁路运输便利

化的四个基本问题和十一个合作领域。 

3. 已确定的基本问题包括：(a)铁路基础设施、设施和设备的标准；(b)换

轨距；(c)铁路运输合同的不同法律制度；(d)协调边界交换站的监管检查和

查验。 

4. 区域合作框架中列出的十一个合作领域如下： 

(a) 参加各类国际铁路组织； 

(b) 制定铁路运输便利化的次区域协定和双边协定； 

(c) 开展合作使跨境铁路运营标准化； 

(d) 使用客运/货运信息预告系统； 

(e) 更换车皮的安排； 

(f) 使用列车运营以及集装箱跟踪新技术； 

(g) 跨境铁路运营的人力资源开发； 

(h) 在边境交换站或其附近，尤其是在铁路货运走廊沿线，设立物流

中心/陆港和维护中心； 

(i) 简化铁路与海运、空运和公路运输的联运衔接； 

(j) 促进采用走廊的做法来实现国际铁路运输的便利化； 

(k) 努力开展无纸化铁路货运。 

5. 为支持成员和准成员实施区域合作框架，秘书处正在开展一项协调规章

条例促进国际铁路运输便利化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制定：(a)共同商定的技术

标准和协调一致的运营程序，以促进国际铁路高效运输；(b)铁路过境良好做

法模式/手册，以缩短国际铁路运输运营的监管检查所需时间。 

二. 提高国际铁路运输的兼容性 

6. 在国际铁路运输这一环境下，兼容的三个部分非常重要。首先，法律兼

容，即从始发站到终点站的铁路及其客户之间统一的合同义务；其二，技术

兼容，包括对铁路基础设施和机车车辆的共同技术参数的需求；其三，运营

兼容，涵盖了国际铁路运输走廊沿途的铁路运营做法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手续

的协调一致。 

7. 一直以来，国际铁路运输基于两大法律安排，一个由铁路合作组织制定，

另一个由国际铁路运输政府间组织制定。为了正式确定各铁路及其客户间的

各项合同要求，铁路合作组织制定了《国际铁路货运协定》铁路运单（归属

《国际铁路货运协定》），而国际铁路运输政府间组织则制定了《铁路货运

公约》铁路运单（归属《国际铁路货物运输公约》）。由于存在两种不同的

法律安排，造成欧亚铁路走廊上运行的货运列车在法律制度发生变化的过境

点耽搁很长时间。为了克服这一挑战，一种通用运单应运而生，为实际落实

欧亚铁路运输走廊沿线的法律兼容提供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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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然而，技术和运营兼容性的情况尚不明朗，各国间形形色色的技术标准

和运营程序方面似乎存在差异，这些为本区域内外的国际铁路运输构成了挑

战。以下段落中提供了提高铁路运输走廊沿途的技术和运营兼容性的种种方

式。 

9. 根据现有的当地条件，可以在相邻铁路之间实施三个不同层次的技术和

运营兼容，具体如下： 

(a) A 级.车皮和机车均不得跨境。货物转运后，列车用新的车皮

重新组合起来，并将沿入境段铁路继续行程； 

(b) B 级.仅有列车车皮可以跨境。这需要两个邻国之间在铁路基

础设施和车皮的若干要素上互相兼容，包括因轨距不同而更换转向架； 

(c) C 级.车皮和机车均可跨境，继续行程。本级别的技术兼容性

最高，比前两级要复杂得多，需要两段铁路在基础设施和机车方面进一步

兼容。 

10. 为完成铁路过境手续，铁路过境点可根据两个邻国之间的合作水平不同

而分为三种模式： 

(a) 模式 1.列车在过境点不停车。两个邻国之间决定实施不要求

火车停车的共同过境手续。过境活动在两个邻国商定的特定主要站点，与

铁路交通管理运营程序并行进行； 

(b) 模式 2.指定一个单一的共同边界站，两国主管部门的手续依

次或并行办理； 

(c) 模式 3.两个邻国的两座边境车站分别位于出境铁路段和入

境铁路段，分别顺序办理手续，首先在出境边界站办理，然后在入境边界

站办理。 

11. 依据技术和运营兼容性程度和过境模式不同，两个邻国之间的国际铁路

运输可以通过五种安排方式进行，如下图所示。 

国际铁路运输的可能安排 

数字 国际铁路运输的可能安排 过境模式 
技术兼容
等级 

 

1 

 

 

 

模式 1 C级 

不停车过境 

国家 1和国家 2 
铁路 1 

铁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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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国际铁路运输的可能安排 过境模式 
技术兼容
等级 

 

2 

 

 

 

模式 2 B级 

 

 

3 

 

 

 
 

模式 3 B级 

 

 

4 

 

 

 

 

模式 2 B级 

 

 

 

5 

 

 

 

 

模式 2 A级 

共同  

停车过境 

国家 1和国家 2 

铁路 1 铁路 2 

停车过境 
国家 1 

停车过境 
国家 2 

铁路 1 铁路 2 

铁路 1 铁路 2 

更换转向架 

共同  

停车过境 

国家 1和国家 2 

铁路 1 铁路 2 

货物转运 

共同  
停车过境 
国家 1和国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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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为了摸清当前的技术和运营兼容性程度，已经确定了亚洲和欧洲之间以

下若干铁路走廊：(a)中国—蒙古—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波兰—德国；(b)

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

耳其—保加利亚；(c)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土耳

其—保加利亚。秘书处编写了一份详细说明技术和运营参数的调查问卷，收

集铁路中途信息，以便对当前形势作出准确评估。收集到的信息将加以分析，

提出解决方案，以改善铁路运输走廊的技术和运营兼容性，进而提高铁路的

竞争力。 

13. 正在收集以下技术参数的信息：在铁路基础设施方面——轴荷、结构轨

距、通过的环线和站线长度、信号和电讯、交通管理和牵引系统；在机车车

辆方面——载荷容量、列车最大长度、联轴系统、制动系统、轨—轮参数、

机车类型、机车功率和最高车速。 

14. 同样，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的运营参数和做法包括：(a)协调一致的时刻

表、从原产地到目的地的单一关税制度、走廊沿线交通管理信息交换系统；

(b)列车构成、货车维护、处理废旧车皮、处理/检测有害物质；(c)沿线交通

管理，包括通信规则、语言和司机培训。 

三. 提高铁路过境效率 

15. 要促进运输模式转换，使铁路对有定期托运业务的发货人产生吸引力，

关键是要提高货运列车服务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为此，应简化铁路过境手

续，降低行政负担和延误。因此，秘书处也正在研究如何提高对铁路过境相

关流程的了解，以便就如何简化手续提出建议。这可以帮助铁路主管部门减

少过境延误，使列车服务更加可靠。 

16. 该研究将铁路过境流程分为以下类别：(a)铁路货物运输相关过境手续，

包括换轨距、更换机车和司乘人员、车皮转运、铁路技术检测和货物转运；

(b)铁路边境口岸的文件要求，如车皮清单和托运说明；(c)利用电子信息系

统在铁路之间以及铁路和海关之间进行信息交换；(d)与履行海关和其他政府

机关手续相关的各项流程，包括入境前的通告、监控措施互认、基于风险的

检查、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机构间的信息交流。 

17. 请工作组就促进国际铁路运输，特别是就上文所述的方法，交流现行做

法和意见，以进一步加强亚洲和亚欧国际铁路运输。 

____________ 


